
◆ 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应该注意什么问题？

购买主体按规定程序确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承接

主体后，应当与承接主体签订书面合同，明确服务对象，

服务的内容、期限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格等要求，相关绩效

目标、指标和权重，以及资金结算方式、双方的权利义务

事项和违约责任等内容。对于以凭单制形式实施的政府购

买服务项目，购买主体应当在购买公告中就相关事项作出

明确规定。

◆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何不允许转包？

转包是指承接主体在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后，将其

承接的项目转让给第三方，承接主体实际退出承包关系，

第三方成为项目合同承接主体的行为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

的转包也可以视为公共服务的二次购买。由于承接主体不

具有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资格，不能将承接的服务事

项再次购买，而且转包容易使不具有相应资质的主体成为

实际承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承接主体，导致服务质量得

不到保障，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中明确规定，“严

禁承接主体将服务项目交由其他服务供应机构实际承担

的转包行为”。


